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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伙企业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持股 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重庆圆外圆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圆外圆”）、

重庆德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德祥”）、重庆德瑞

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德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

高光勇先生分别变更为曹磊先生、赵代安先生、李绍林先生，圆外圆、重庆德祥、

重庆德瑞的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与高光勇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致使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与上述主体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其

原合并计算的公司股份控制比例相应调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合计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因此减少。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各

方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变化。

 本次圆外圆、重庆德祥、重庆德瑞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致使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合计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由

变更前的25.16%调整至24.39%。本次调整未造成相关主体实际持股数量变动，不

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于2026年5月6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圆外圆、重庆德祥、重庆德瑞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变更，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

触及5%的整数倍。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圆外圆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重庆市两江新区慈济路 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曹磊

出资额 105.6216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1AGB743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

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德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重庆市两江新区慈济路 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代安

出资额 843.7954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1AW131K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

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德瑞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重庆市两江新区慈济路 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绍林

出资额 277.1676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ER2Q3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商场管理；企业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调研；展

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信息披露义务人四的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高光勇 男 中国 重庆市两江新区******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曹磊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男 中国 重庆市北碚区****** 否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赵代安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男 中国
重庆市巴南区

******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李绍林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男 中国
重庆市两江新区

******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高光勇先生作为圆外圆、重庆德祥及重庆德瑞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与该等主体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近日收到员工持股平台圆外圆、

重庆德祥及重庆德瑞的通知，高光勇先生不再担任圆外圆、重庆德祥及重庆德

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与该等主体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触及 5%整数倍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高光勇先生作为圆外圆、重庆德祥及重庆德瑞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与该等主体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可控制公司 25.16%的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高光勇先生不再担任圆外圆、重庆德祥及重庆德瑞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圆外圆、重庆德祥、重庆德瑞的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与高光勇

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与该等主体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其合计控制的公司

表决权比例变更为 24.39%。

本次权益变动前，高光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961,620 股，同时通过

圆外圆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939,263 股，通过重庆德祥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1,063,313 股，通过重庆德瑞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459,278 股；直接及间接控制

股份数量合计为 80,423,4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6%。本次权益变动后，高

光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961,620 股，且不再通过圆外圆、重庆德祥及重

庆德瑞间接控制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39%。

本次权益变动后，鉴于高光勇先生已不再担任圆外圆、重庆德祥及重庆德

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与该等主体的一致行动关系相应解除，圆外圆、重庆

德祥及重庆德瑞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不再与高光勇先生的持股比例合并计算。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圆外圆 939,263 0.29
不再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被认定为与高光

勇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重庆德祥 1,063,313 0.33

重庆德瑞 459,278 0.14

高光勇 77,961,620 24.39 77,961,620 24.39

合计 80,423,474 25.16 77,961,620 24.39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圆外圆、重庆德祥、重庆德瑞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由高光勇先生分别变更为曹磊先生、赵代安先生、李绍林先生，圆外圆、重

庆德祥、重庆德瑞的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与高光勇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致使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与上述主体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其原合并计算的公司股份控制比例相应调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因此减少。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各方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后，圆外圆、重庆德祥、重庆德瑞不再依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被认定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兼总经理高光勇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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